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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浙0784民初10621号

李恩(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象瑚里

村 金 象 南 路 19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805043636)：本院受理原告

徐少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784 民初 10621 号

判决书。判令如下：由李恩归还徐少航借

款2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4年11

月 1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不超过年利率24%，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李恩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330 元（已减半

收取），由李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7）浙0784民初9650号

朱宝成、徐灵晓（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

镇晏塘村晏塘中路 98 弄 53 号，公民身份

号 码 ： 33072219650907621X、

33072219700118322X）：原告吕金初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0784民初9650号判决书。判令

如下：由被告朱宝成、徐灵晓共同归还原告

吕金初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

中 40000 元利息从 2015 年 9 月 11 日起，

330000 元 利 息 自 2016 年 2 月 1 日 起 ，

30000 元从 2016 年 5 月 12 日起，均按月利

率 1.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朱宝成、徐灵

晓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3650 元（已减半收取，已预交 5270 元），由

朱宝成、徐灵晓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7808号

胡彦：本院对原告朱丽红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784民初780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8011号

胡豪、吕招男：原告周群辉与被告胡

豪、吕招男劳各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告送达（2017）

浙 0784 民初 8011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8576号

应义明（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荆州
村 759 号）；颜炜亚（住浙江省永康市花街

镇下时村 86 号）：本院受理原告王其能与

被告应义明、颜炜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784 民初 85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应义明、颜炜亚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王其能货款 120204 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7年9月29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如被告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04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3104 元，由被告应义明、颜炜

亚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8202号

翁伟震：本院对原告杨强与被告翁伟

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82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8274号

徐梅菊：本院对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徐梅菊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784 民初 827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401号

永康智尚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朱美勇与被告永康智尚装饰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40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拟注销公告
永 康 市 广 播 电 视 局（ 事 证 第

133078400178 号）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经举办
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 2018 年 2 月 2 日起 90 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该局的事业法人
证书和公章均已作废。清算组联系人：
陈跃明，联系电话：87332178。

特此公告
永康市广播电视局

2018年2月2日

永康经济开发区九

鼎路占地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场地出租，租期价

格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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